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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选房签约时间及方式 

（一）企业选房时间为 2016 年 5月 18 日至 20 日（上午 9：

30-12：00，下午 14：30-18：00），各单位具体选房时间安排详

见附件 4；选房地点在龙岗区中心城建设大厦 4楼会议室；选房

按照排位顺序依次选择。具体服务指引详见附件 5。 

（二）事业单位定向配租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五、投诉举报和监督 

欢迎社会各界通过来电、来信、来访等方式，向我局或区纪

检监察部门投诉举报。为便于调查核实，鼓励实名举报并提供联

系方式，受理单位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。 

（一）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地址：龙岗区中心城行政 2路建

设大厦 1406 室，投诉举报电话：28589856。 

（二）区纪检监察部门，投诉举报电话以其公开的信息为准。 

六、重要提示 

（一）申请单位在本批次分配中未选或未选足房源的，视为

放弃分配资格；如日后仍有需求的，需按下一批次人才住房分配

通告的要求重新提交申请。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合同签订手续或

缴清款项的，选房结果视为无效。 

（二）承租单位应将本单位配租公租房的条件、程序以及结

果等在本单位网站或者信息公告栏公示，并将公示情况和安排入

住人员信息及时报我局备案。 

（三）人才住房申请采用诚信申报方式进行，申请单位对提

交的申请材料和备案信息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。申请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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